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下发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等 18项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 ):

根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 目的通知》(财 税 〔2015〕

⑴ 号)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发 改价格 〔2015〕 ″17号 )等 规

定 ,以 及 2012-2014年 度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考科次

数据 ,我们核定 了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等 18项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考试考务费的收费标准 (见 附件),现下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本次确定的收费标准有效期至少为 2年 ,我们将根据专业技

术人员资格考试改革情况适时调整收费标准。

附件:1.18项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标准核定表

2.《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



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苷业性收费项目

的通知》(财税 〔2015〕 ⑴ 号)

3.《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

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发 改价

格 田0I●  1217号 )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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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1s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标准核定表
计费单位:元 /人 科

序号 项  目 收费标准 主客观划分

I 专业{支 术人员职称外语午银专试考务费 l! 各观

经济{亚 技未资格考试考务费 l】 客 观

a 专址报术丿、员计箪机应用l|力 考试考务费 】l 客朋

4 报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考务赀 客 观

6
监埋△程师扎亚资硌考试考务费 〈客观匙 ) 11 客观

监理工稆师批业资格首试专务费 〈主观题 9 主观

6
助理社会

=作
师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考务赍 (客 观题 ) lI 客观

助理社会工作师 拄会:L作 师职业冰÷F考 试考务费 (主 观题 ) 16 主观

,
价格鉴证师扎亚赍硌考试考务舒 (客观匙 ) 客观

价格告证师执业资格考式考务费 〈
=观

趑 〉 ⊥观

8

注册没备监理师批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客观题 ) 客 观

注册没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主 观题 〉 32 主规

9
造价△程师执业资格孝汰考务费 (客观距 ) 客 观

i琶 价△程师执业谤格考试钅务费 〈主观题 ) t观

执业药师 (中 药师)资 格讠试考务费 客观

】j 出版专业技未人员职业挤格考试考务费 客 观

注胪城市规划师扰业资格 苷i弋 考务蒂 〈客观粳 〉 !3 客 观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 lL资 格考试考务费 〈亡观粑 ) 17 ⊥观

!3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考务费 (客观题 ) 13 客 观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考务费 (主观题 ) 17 主观

注肼安全工程师扎业资格孝试考务赍 【客观题 ) 客 观

iI册 安全工程师执业琰格专试考务费 〈j观题 ) 上 舰

ij

一级氵t册 计量师资格考试考务费 〈客观题 ) 客 观

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钅式考争费 (三 观搀 ) 上 舰

工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考务费 客 观

16
招标帅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客观题 ) II 客观

+ll标 帅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 〈兰观题 〉 15 ⊥ 观

!7
谘询工稆师 (投 资〉职亚苷格考试考务费 (吾观埂 ) 客 观

谘诃工程师 (投 资)职 ll贷 格考试考务费 〈
=观

题 ) 主 Ilt

一级注册诮防工+.师 资格考试考条费 (客观题 〉 |5 客 舰

一级拄册消防△程师琦格考试考务费 〈三观题 ) 主观

-3—



跗件 2

贝扌币电 匚2015〕  G9 |手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

管理的大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
)、 发晨

改革委、物价局:

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收费清理改草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行     .
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现将重新审核后中央管理的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行政亭业性收费项目及宥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所属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 心以及经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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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设立的其他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在组织实施职业技能鉴定

考试时j向报名参加考试的必~员 收取考试费。必̌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所属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向地方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收取考务费。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项目依据 《劳动法》、《职业分类大典》及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规定执行。

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在组织实施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时,由其所属人事

考试中心向地方相关考试机构收取考务费,地方相关考试机构向

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收取考试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实施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项目见附件。

三、上述收费项目的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另行制定。

四、收费单位应按袁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省级财政部门

统一印制的票据。

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所属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人事考试

中心的收费收入,应全额上缴中央国库,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 ,

具体收缴办法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收缴的有关规定执行。地方职业

技能鉴定机杓和考试机构的收费收入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入地

方财政预算管理,具体缴庠办法按照省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c

岐费单位开展相关工作所需经费,由 同级财政统筹安排。

六、收责单位应严格按上述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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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扩大收费范围,并 自觉接受财政、价格、审计部门的监督检

查。对违规多征、减征、免征或缓征收费等行为的,依照 《预算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处理。

七、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

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实施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
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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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纪织实施的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考试项目

1、  咨询工程师 (投资 )取业资格考试

2、  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

s、  注册设各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

4、  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

5、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6、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

7、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g、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9、  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

】θ、执业药师 (中 药师)资格考试

】1、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4、 招标师职业资格考试

L5、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 一、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

17、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孝试

挞、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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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财

家发展和改革
政

发改价格〔2015〕 1217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

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各 省、自诒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

价局、财政厅(局 ):

《国家发展改萆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资格类考试

收费标准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2〕 328号 )印 发

以来 ,职 业资格考试 (含职业技能鉴定 ,下 同)收 费标准决策效率

和透明度得到提高。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 ,减少行政审批 ,促进

考试工作顺利开展 ,现就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

方式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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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通知所称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 ,是 指依拇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设置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 ,相 关考试收费

项目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设立并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

管理的职业资格考试。

二、考试收费分为考务费和考试费。中央考试单位联合省级

考试单位组织实施考试的,考 务费由负责考务工作的中央考试单

位向省级考试单位收取 ,用 于补偿中央考试单位考务成本支出;考

试费由省级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 ,用 干上缴考务费和补偿省级考

试单位组织考试所产生的成本。中央考试单位直接妲织实施考试

的,由 中央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考试费。

三、中央考试单位收取的考务费标准或考试费标准 ,均 不再报

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核 ,改 由中央考试单位在专务费标准

上限(详 见附件 )内 按成本补偿原则 自行确定孝务费标准。中央

考试单位直接组织实施考试的,按 成本补偿原则确定考试费标准 ,

并且除实践操作科 目外 ,每 人每科考务费标准之外加收的考试费

标准不得超过 50元 。

四、中央考试单位对考务费、考试费标准的调整间隔原则上不

少于两年。

五、考试人数较少或考务成本较高的特殊考试 ,考 务费标准可

不受标准上限限制 ,由 中央考试单位按成本补偿原则井考虑考生

承受能力确定。具体包括 :考 试人数连续三年不足 1000人 的;单

科考试时间 5小 时(合 )以 上的;考 试内容需要录制视频、音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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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投 入成本较高的等。

六、确定考务费标准上限适用的考试人数按下列方式确定 :一

年—次的考试 ,考 试人数按前三个年度考试人数的平均数硗定 ,不

足三个年度的按实际年度平均数砧定 :— 年多次的专试 :考 试人数

按前六次考试人数的平均数确定 ,不 足六次的按实际总次数平均

数确定 ;对 于随到随考的预约型考试 专试人数按前十二个月月度

平均数确定 ;新 设立的考试收费项目:专 试 l~数
按两△人确定。

七、中央考试单位制定的考务费、考试费标准】应以正式文件

形式向社会公布 ,同 时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八、各考试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如 实核算考试人

数、考务考试成本等】合理制定收费标准 ,不 得擅 自增十收费项 目、

扩大收费范围,自 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九、上述规定 自本通知发布之 日起执行 ,国 家发展改草委、财

政部印发的发改价格〔2012〕 328号 灾件同时废止 c

附件 :考 务费标准核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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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考务费标准核定表

说明:1考试人数指每次考试所有科目的平均人数,客观题科 目、主观题乍|目 能够作明
显区分的,分别按客观题科 目、主观题科 目计箅平均人数;不能作明显区分的,统一按
客观题科 目计箅。

2,客观题科 目指主观题分值不足
'0%的

考试科目。

3 主观题科 目指主观题分值占70%以上的考试科 目(

4 实践操作科 目考务成本范围-般不含阅卷费用:职业资格考试含实操科 目的,也参照
职业技能鉴定实操科 目的考务费标准执行。
5 考试时间在12ll 180分 钟之内属于正常范围,在此范围之外的丿可相吐降低或提高收
贲标准,但上浮不得超过30%。

计费单位:元 /人 科

考试
人数Ⅹ

(万人/科)

职业资格考试 职业拄能鉴定

客观题科目 主观题科 日 理论题科目 实Jk操作利目

X≤ 0.2 25 30
°
臼

°
乙

冖
●

0 2(X≤ 0 5 20
冖
°

●
‘

,丨 °
乙

o~5(Ⅹ≤ 1 18
●
乙

●
‘ 15 0

1(X≤ 2 15 19
°
‘ 7

2(X≤ 3 13
τ
‘ lo 0

3<X
匚
υ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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